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69號

抗  告  人  華欣資產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邱俊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林僅順會計師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酌定檢查人報酬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9月

5日本院114年度司更一字第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本件係相對人請求抗告人預先給付檢查報

酬，經鈞院以113年度司字第55號裁定（下稱第一次裁定）

酌定報酬後，抗告人不服，提起第一次抗告，經鈞院以113

年度抗字第194號裁定（下稱第一次抗告裁定）廢棄第一次

裁定並發回更裁，並由鈞院作出原裁定。按第一次抗告裁定

之發回意旨已明示，檢查人得以請求預付檢查費用係類推適

用民法第545條之規定，僅就檢查人已著手進行且「已支

出」之「必要費用」得預先酌定其金額請求給付。本件相對

人僅提出「全部檢查計劃預估時數」，而非已實際進行之工

作，更非已支出之必要費用，惟原裁定仍准予相對人得預先

請求「報酬」，而非僅止於「必要費用」，並於酌定金額所

採認之時數「會計師3.5小時」、「助理63小時」，該時數

與相對人「全部檢查計劃預估時數」扣除超出檢查範圍之9

小時數相符，故原裁定已就全部報酬酌定其金額，而非僅止

於「部分報酬」或「必要費用」之範圍，顯非類推適用民去

第545條為其法理依據。本件雙方並無約定預為給付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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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回歸採報酬後付主義，非訟事件法第174條僅授權法院得

以酌定報酬之數額，並無授權法院得就當事人是否約定報酬

先付做出判斷。又抗告人係要求相對人釐清檢查範圍，以瞭

解抗告人應提出之資料範圍為何，且原裁定扣除部分檢查時

數，並調整報酬費用後，相對人並未修正檢查計畫，是抗告

人不知應提出之資料範圍，並無拒絕提供，原裁定應有違誤

等語，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相對人之聲請駁回。

二、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

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

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制度

乃透過法院所選派之立場客觀公正之檢查人行使股東之檢查

權，藉以強化公司治理及投資人之保護。次按檢查人之報

酬，由公司負擔；其金額由法院徵詢董事及監察人意見後酌

定之，非訟事件法第174條亦有明文。再按法院依股東之聲

請選派之檢查人得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雖與任意

委任他人處理事務之委任法律關係不同，惟其性質相類似，

故有關委任之規定，與檢查人選派性質不相抵觸範圍，可類

推適用；檢查人之報酬係因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而

生，其檢查工作之多寡，內容是否繁瑣均能影響其報酬，故

若非已經完成工作時無法審酌適當之全額報酬，因此可類推

適用民法第548條規定，原則上採取後付主義。惟考量檢查

人於開始檢查後即需投入相當之時間、勞力、費用，倘未能

預先支領部分報酬，對其殊為不利，恐將影響檢查人進行檢

查工作之意願，是如檢查人於開始檢查後聲請預收部分酬

金，基於使檢查工作順利進行之目的，應非法所不許，而檢

查人之報酬依法既應由公司給付，如檢查人要求先支付部分

報酬，即應向公司請求，對此部分，公司與檢查人間若無法

取得協議，應得由公司或檢查人向法院聲請酌定（臺灣高等

法院101年度非抗字第8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檢查人具有

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其權限多以調查公司會計之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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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並將調查結果報告選任法院，藉以促動法院於必要

時，採取必要措施以維護少數股東權益，藉此補監察人監督

之不足，具有相當之公益性質，關於檢查事務之順利進行，

較諸任意委任他人處理事務之情形更具迫切性，自不限於公

司與檢查人達成協議之狀況下，始認檢查人得要求預先給付

部分報酬，而應認得由公司或檢查人向法院聲請，酌定公司

應預先給付予檢查人之報酬；又法院酌定檢查人之報酬，雖

應徵詢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意見，惟關於報酬之適當數額，

乃屬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尚不受檢查人或被檢查公司董

事、監察人意見之拘束，而應斟酌檢查人工作之內容以及影

響其工作內容繁雜之全部因素，包括檢查所需之成本、檢查

人所付出之勞力及時間、檢查之結果與品質、受檢查公司會

計資料保存之完善程度、檢查成果及成效等，又檢查人具有

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是其報酬之衡量並非全然以市場

經濟價值為衡量基準。

三、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字第70號及112年度抗字第14

2號裁定選派為抗告人之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10年1月1日

起至檢查日止，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與特定交

易交件及紀錄，有前開裁定在卷可按。

　㈡相對人經法院裁定選派為抗告人之檢查人確定後，雖尚未開

始執行檢查事務，然其曾提出113年7月8日113長他字第5號

函由本院113年7月16日轉知發函予抗告人，就相對人擔任檢

查人執行檢查事務乙事通知抗告人應提出之相關文件及其擬

定之檢查項目及查核程序，並進行報價，惟經抗告人以公司

無部分文件、收費過高、逾越檢查範圍云云為由，迄未配合

相對人執行檢查，此有抗告人113年8月1日陳報狀、113年8

月23日（113）華字第1130823001號函、抗告人114年11月14

日114長他字第007號函、本院公務電話查詢可證，足認相對

人係因抗告人迄未配合而尚未開始檢查工作，依前揭說明，

檢查人報酬固原則上採行後付主義，然相對人於進行檢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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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會支出相當費用，為避免其提供勞務後而無法獲得報酬

之風險，並考量及尊重其專業檢查能力，基於使檢查工作順

利進行之目的，應認檢查人聲請預先支付檢查報酬，於法尚

無不合。又抗告人既爭執相對人請求之報酬金額過高，亦堪

認兩造就預付報酬金額無法取得協議，則相對人聲請本院酌

定抗告人預先給付相對人報酬，亦屬有據。

　㈢復按法院酌定檢查人報酬，應依個案評估會計師本身所具特

定專業知識之價值，與所須投入各項人力之時間、成本、費

用、日後之後續事項及風險，及檢查之年度、項目、內容等

情，又檢查人具有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是其報酬之衡

量非全然以市場經濟價值為衡量基準；而關於檢查人報酬數

額之酌定，屬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不受公司董事、監察人

意見之拘束，亦非不得參酌其他事項為認定之基礎。查抗告

人之實收資本總額達2.3億元，有公司基本資料附卷可稽

（見原審卷第67頁），且本件檢查範圍包含抗告人於⑴110

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⑵110年1月

1日起至檢查日止之特定交易交件及記錄，相對人復因抗告

人迄未配合提出任何檢查資料而尚未開始檢查工作，於原審

裁定時（114年9月5日）時已橫跨四個年度，堪認檢查之期

間及項目確屬龐雜，原裁定衡諸上情酌定抗告人應預先給付

部分報酬105,000元予相對人，於法並非無據。

　㈢至於抗告人稱原裁定於酌定金額所採認之時數「會計師3.5

小時」、「助理63小時」，該時數與相對人「全部檢查計劃

預估時數」扣除超出檢查範圍之9小時數相符，原裁定已就

全部報酬酌定其金額云云，惟查，本件檢查範圍涵蓋之年度

為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迄今已有五個年度，原裁定

僅參考相對人為本件聲請時所提供110年1月1日至113年5月3

1日三個年度之檢查費用明細表所預估會計師及助理之工作

時數及部分檢查報酬予以酌定，且敘明關於檢查報酬之總

額，須待相對人完成檢查，及提出檢查報告暨相關資料供法

院參考後，始終局酌定報酬總額，抗告人所陳，容有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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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所述，原裁定酌定抗告人應預先給付相對人檢查報酬10

5,000元，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

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王婉如

　　　　　　　　　　　　　　　　　　

　　　　　　　　　　　　　　　　　　法　官　葉靜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郭于溱

附表：

編號 檢查範圍 檢查範圍時間 檢查項目

1 業務帳目、財產

情形

自110年1月1

日起至檢查日

止

⑴會計帳冊及憑證。

⑵財產文件。

⑶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

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

表。

⑷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

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

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

表冊。

2 特定交易文件及

紀錄

自110年1月1

日起至檢查日

止

⑴歷次董事會議事錄、出席

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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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屏東縣○○鄉○○段0000

號等70筆土地之相關抵押

權、買賣交易往來紀錄。

⑶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

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

付之相關特定文件及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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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69號
抗  告  人  華欣資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俊祥  




相  對  人  林僅順會計師


上列當事人間酌定檢查人報酬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9月
5日本院114年度司更一字第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本件係相對人請求抗告人預先給付檢查報酬，經鈞院以113年度司字第55號裁定（下稱第一次裁定）酌定報酬後，抗告人不服，提起第一次抗告，經鈞院以113年度抗字第194號裁定（下稱第一次抗告裁定）廢棄第一次裁定並發回更裁，並由鈞院作出原裁定。按第一次抗告裁定之發回意旨已明示，檢查人得以請求預付檢查費用係類推適用民法第545條之規定，僅就檢查人已著手進行且「已支出」之「必要費用」得預先酌定其金額請求給付。本件相對人僅提出「全部檢查計劃預估時數」，而非已實際進行之工作，更非已支出之必要費用，惟原裁定仍准予相對人得預先請求「報酬」，而非僅止於「必要費用」，並於酌定金額所採認之時數「會計師3.5小時」、「助理63小時」，該時數與相對人「全部檢查計劃預估時數」扣除超出檢查範圍之9小時數相符，故原裁定已就全部報酬酌定其金額，而非僅止於「部分報酬」或「必要費用」之範圍，顯非類推適用民去第545條為其法理依據。本件雙方並無約定預為給付報酬，應回歸採報酬後付主義，非訟事件法第174條僅授權法院得以酌定報酬之數額，並無授權法院得就當事人是否約定報酬先付做出判斷。又抗告人係要求相對人釐清檢查範圍，以瞭解抗告人應提出之資料範圍為何，且原裁定扣除部分檢查時數，並調整報酬費用後，相對人並未修正檢查計畫，是抗告人不知應提出之資料範圍，並無拒絕提供，原裁定應有違誤等語，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相對人之聲請駁回。
二、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制度乃透過法院所選派之立場客觀公正之檢查人行使股東之檢查權，藉以強化公司治理及投資人之保護。次按檢查人之報酬，由公司負擔；其金額由法院徵詢董事及監察人意見後酌定之，非訟事件法第174條亦有明文。再按法院依股東之聲請選派之檢查人得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雖與任意委任他人處理事務之委任法律關係不同，惟其性質相類似，故有關委任之規定，與檢查人選派性質不相抵觸範圍，可類推適用；檢查人之報酬係因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而生，其檢查工作之多寡，內容是否繁瑣均能影響其報酬，故若非已經完成工作時無法審酌適當之全額報酬，因此可類推適用民法第548條規定，原則上採取後付主義。惟考量檢查人於開始檢查後即需投入相當之時間、勞力、費用，倘未能預先支領部分報酬，對其殊為不利，恐將影響檢查人進行檢查工作之意願，是如檢查人於開始檢查後聲請預收部分酬金，基於使檢查工作順利進行之目的，應非法所不許，而檢查人之報酬依法既應由公司給付，如檢查人要求先支付部分報酬，即應向公司請求，對此部分，公司與檢查人間若無法取得協議，應得由公司或檢查人向法院聲請酌定（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非抗字第8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檢查人具有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其權限多以調查公司會計之正確與否，並將調查結果報告選任法院，藉以促動法院於必要時，採取必要措施以維護少數股東權益，藉此補監察人監督之不足，具有相當之公益性質，關於檢查事務之順利進行，較諸任意委任他人處理事務之情形更具迫切性，自不限於公司與檢查人達成協議之狀況下，始認檢查人得要求預先給付部分報酬，而應認得由公司或檢查人向法院聲請，酌定公司應預先給付予檢查人之報酬；又法院酌定檢查人之報酬，雖應徵詢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意見，惟關於報酬之適當數額，乃屬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尚不受檢查人或被檢查公司董事、監察人意見之拘束，而應斟酌檢查人工作之內容以及影響其工作內容繁雜之全部因素，包括檢查所需之成本、檢查人所付出之勞力及時間、檢查之結果與品質、受檢查公司會計資料保存之完善程度、檢查成果及成效等，又檢查人具有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是其報酬之衡量並非全然以市場經濟價值為衡量基準。
三、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字第70號及112年度抗字第142號裁定選派為抗告人之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與特定交易交件及紀錄，有前開裁定在卷可按。
　㈡相對人經法院裁定選派為抗告人之檢查人確定後，雖尚未開始執行檢查事務，然其曾提出113年7月8日113長他字第5號函由本院113年7月16日轉知發函予抗告人，就相對人擔任檢查人執行檢查事務乙事通知抗告人應提出之相關文件及其擬定之檢查項目及查核程序，並進行報價，惟經抗告人以公司無部分文件、收費過高、逾越檢查範圍云云為由，迄未配合相對人執行檢查，此有抗告人113年8月1日陳報狀、113年8月23日（113）華字第1130823001號函、抗告人114年11月14日114長他字第007號函、本院公務電話查詢可證，足認相對人係因抗告人迄未配合而尚未開始檢查工作，依前揭說明，檢查人報酬固原則上採行後付主義，然相對人於進行檢查時必定會支出相當費用，為避免其提供勞務後而無法獲得報酬之風險，並考量及尊重其專業檢查能力，基於使檢查工作順利進行之目的，應認檢查人聲請預先支付檢查報酬，於法尚無不合。又抗告人既爭執相對人請求之報酬金額過高，亦堪認兩造就預付報酬金額無法取得協議，則相對人聲請本院酌定抗告人預先給付相對人報酬，亦屬有據。
　㈢復按法院酌定檢查人報酬，應依個案評估會計師本身所具特定專業知識之價值，與所須投入各項人力之時間、成本、費用、日後之後續事項及風險，及檢查之年度、項目、內容等情，又檢查人具有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是其報酬之衡量非全然以市場經濟價值為衡量基準；而關於檢查人報酬數額之酌定，屬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不受公司董事、監察人意見之拘束，亦非不得參酌其他事項為認定之基礎。查抗告人之實收資本總額達2.3億元，有公司基本資料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67頁），且本件檢查範圍包含抗告人於⑴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⑵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之特定交易交件及記錄，相對人復因抗告人迄未配合提出任何檢查資料而尚未開始檢查工作，於原審裁定時（114年9月5日）時已橫跨四個年度，堪認檢查之期間及項目確屬龐雜，原裁定衡諸上情酌定抗告人應預先給付部分報酬105,000元予相對人，於法並非無據。
　㈢至於抗告人稱原裁定於酌定金額所採認之時數「會計師3.5小時」、「助理63小時」，該時數與相對人「全部檢查計劃預估時數」扣除超出檢查範圍之9小時數相符，原裁定已就全部報酬酌定其金額云云，惟查，本件檢查範圍涵蓋之年度為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迄今已有五個年度，原裁定僅參考相對人為本件聲請時所提供110年1月1日至113年5月31日三個年度之檢查費用明細表所預估會計師及助理之工作時數及部分檢查報酬予以酌定，且敘明關於檢查報酬之總額，須待相對人完成檢查，及提出檢查報告暨相關資料供法院參考後，始終局酌定報酬總額，抗告人所陳，容有誤會。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酌定抗告人應預先給付相對人檢查報酬105,000元，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王婉如
　　　　　　　　　　　　　　　　　　
　　　　　　　　　　　　　　　　　　法　官　葉靜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郭于溱


附表：
		編號

		檢查範圍

		檢查範圍時間

		檢查項目



		1

		業務帳目、財產情形

		自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

		⑴會計帳冊及憑證。
⑵財產文件。
⑶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⑷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2

		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自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

		⑴歷次董事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⑵屏東縣○○鄉○○段0000號等70筆土地之相關抵押權、買賣交易往來紀錄。
⑶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特定文件及紀錄。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69號

抗  告  人  華欣資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俊祥  





相  對  人  林僅順會計師



上列當事人間酌定檢查人報酬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9月

5日本院114年度司更一字第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本件係相對人請求抗告人預先給付檢查報酬

    ，經鈞院以113年度司字第55號裁定（下稱第一次裁定）酌

    定報酬後，抗告人不服，提起第一次抗告，經鈞院以113年

    度抗字第194號裁定（下稱第一次抗告裁定）廢棄第一次裁

    定並發回更裁，並由鈞院作出原裁定。按第一次抗告裁定之

    發回意旨已明示，檢查人得以請求預付檢查費用係類推適用

    民法第545條之規定，僅就檢查人已著手進行且「已支出」

    之「必要費用」得預先酌定其金額請求給付。本件相對人僅

    提出「全部檢查計劃預估時數」，而非已實際進行之工作，

    更非已支出之必要費用，惟原裁定仍准予相對人得預先請求

    「報酬」，而非僅止於「必要費用」，並於酌定金額所採認

    之時數「會計師3.5小時」、「助理63小時」，該時數與相

    對人「全部檢查計劃預估時數」扣除超出檢查範圍之9小時

    數相符，故原裁定已就全部報酬酌定其金額，而非僅止於「

    部分報酬」或「必要費用」之範圍，顯非類推適用民去第54

    5條為其法理依據。本件雙方並無約定預為給付報酬，應回

    歸採報酬後付主義，非訟事件法第174條僅授權法院得以酌

    定報酬之數額，並無授權法院得就當事人是否約定報酬先付

    做出判斷。又抗告人係要求相對人釐清檢查範圍，以瞭解抗

    告人應提出之資料範圍為何，且原裁定扣除部分檢查時數，

    並調整報酬費用後，相對人並未修正檢查計畫，是抗告人不

    知應提出之資料範圍，並無拒絕提供，原裁定應有違誤等語

    ，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相對人之聲請駁回。

二、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

    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

    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制度

    乃透過法院所選派之立場客觀公正之檢查人行使股東之檢查

    權，藉以強化公司治理及投資人之保護。次按檢查人之報酬

    ，由公司負擔；其金額由法院徵詢董事及監察人意見後酌定

    之，非訟事件法第174條亦有明文。再按法院依股東之聲請

    選派之檢查人得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雖與任意委

    任他人處理事務之委任法律關係不同，惟其性質相類似，故

    有關委任之規定，與檢查人選派性質不相抵觸範圍，可類推

    適用；檢查人之報酬係因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而生

    ，其檢查工作之多寡，內容是否繁瑣均能影響其報酬，故若

    非已經完成工作時無法審酌適當之全額報酬，因此可類推適

    用民法第548條規定，原則上採取後付主義。惟考量檢查人

    於開始檢查後即需投入相當之時間、勞力、費用，倘未能預

    先支領部分報酬，對其殊為不利，恐將影響檢查人進行檢查

    工作之意願，是如檢查人於開始檢查後聲請預收部分酬金，

    基於使檢查工作順利進行之目的，應非法所不許，而檢查人

    之報酬依法既應由公司給付，如檢查人要求先支付部分報酬

    ，即應向公司請求，對此部分，公司與檢查人間若無法取得

    協議，應得由公司或檢查人向法院聲請酌定（臺灣高等法院

    101年度非抗字第8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檢查人具有相當

    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其權限多以調查公司會計之正確與否

    ，並將調查結果報告選任法院，藉以促動法院於必要時，採

    取必要措施以維護少數股東權益，藉此補監察人監督之不足

    ，具有相當之公益性質，關於檢查事務之順利進行，較諸任

    意委任他人處理事務之情形更具迫切性，自不限於公司與檢

    查人達成協議之狀況下，始認檢查人得要求預先給付部分報

    酬，而應認得由公司或檢查人向法院聲請，酌定公司應預先

    給付予檢查人之報酬；又法院酌定檢查人之報酬，雖應徵詢

    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意見，惟關於報酬之適當數額，乃屬法

    院職權認定之事項，尚不受檢查人或被檢查公司董事、監察

    人意見之拘束，而應斟酌檢查人工作之內容以及影響其工作

    內容繁雜之全部因素，包括檢查所需之成本、檢查人所付出

    之勞力及時間、檢查之結果與品質、受檢查公司會計資料保

    存之完善程度、檢查成果及成效等，又檢查人具有相當之公

    益性及社會責任，是其報酬之衡量並非全然以市場經濟價值

    為衡量基準。

三、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字第70號及112年度抗字第142

    號裁定選派為抗告人之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10年1月1日

    起至檢查日止，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與特定交

    易交件及紀錄，有前開裁定在卷可按。

　㈡相對人經法院裁定選派為抗告人之檢查人確定後，雖尚未開

    始執行檢查事務，然其曾提出113年7月8日113長他字第5號

    函由本院113年7月16日轉知發函予抗告人，就相對人擔任檢

    查人執行檢查事務乙事通知抗告人應提出之相關文件及其擬

    定之檢查項目及查核程序，並進行報價，惟經抗告人以公司

    無部分文件、收費過高、逾越檢查範圍云云為由，迄未配合

    相對人執行檢查，此有抗告人113年8月1日陳報狀、113年8

    月23日（113）華字第1130823001號函、抗告人114年11月14

    日114長他字第007號函、本院公務電話查詢可證，足認相對

    人係因抗告人迄未配合而尚未開始檢查工作，依前揭說明，

    檢查人報酬固原則上採行後付主義，然相對人於進行檢查時

    必定會支出相當費用，為避免其提供勞務後而無法獲得報酬

    之風險，並考量及尊重其專業檢查能力，基於使檢查工作順

    利進行之目的，應認檢查人聲請預先支付檢查報酬，於法尚

    無不合。又抗告人既爭執相對人請求之報酬金額過高，亦堪

    認兩造就預付報酬金額無法取得協議，則相對人聲請本院酌

    定抗告人預先給付相對人報酬，亦屬有據。

　㈢復按法院酌定檢查人報酬，應依個案評估會計師本身所具特

    定專業知識之價值，與所須投入各項人力之時間、成本、費

    用、日後之後續事項及風險，及檢查之年度、項目、內容等

    情，又檢查人具有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是其報酬之衡

    量非全然以市場經濟價值為衡量基準；而關於檢查人報酬數

    額之酌定，屬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不受公司董事、監察人

    意見之拘束，亦非不得參酌其他事項為認定之基礎。查抗告

    人之實收資本總額達2.3億元，有公司基本資料附卷可稽（

    見原審卷第67頁），且本件檢查範圍包含抗告人於⑴110年1

    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⑵110年1月1日

    起至檢查日止之特定交易交件及記錄，相對人復因抗告人迄

    未配合提出任何檢查資料而尚未開始檢查工作，於原審裁定

    時（114年9月5日）時已橫跨四個年度，堪認檢查之期間及

    項目確屬龐雜，原裁定衡諸上情酌定抗告人應預先給付部分

    報酬105,000元予相對人，於法並非無據。

　㈢至於抗告人稱原裁定於酌定金額所採認之時數「會計師3.5小

    時」、「助理63小時」，該時數與相對人「全部檢查計劃預

    估時數」扣除超出檢查範圍之9小時數相符，原裁定已就全

    部報酬酌定其金額云云，惟查，本件檢查範圍涵蓋之年度為

    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迄今已有五個年度，原裁定僅

    參考相對人為本件聲請時所提供110年1月1日至113年5月31

    日三個年度之檢查費用明細表所預估會計師及助理之工作時

    數及部分檢查報酬予以酌定，且敘明關於檢查報酬之總額，

    須待相對人完成檢查，及提出檢查報告暨相關資料供法院參

    考後，始終局酌定報酬總額，抗告人所陳，容有誤會。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酌定抗告人應預先給付相對人檢查報酬10

    5,000元，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

    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王婉如

　　　　　　　　　　　　　　　　　　

　　　　　　　　　　　　　　　　　　法　官　葉靜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郭于溱



附表：

編號 檢查範圍 檢查範圍時間 檢查項目 1 業務帳目、財產情形 自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 ⑴會計帳冊及憑證。 ⑵財產文件。 ⑶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⑷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2 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自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 ⑴歷次董事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⑵屏東縣○○鄉○○段0000號等70筆土地之相關抵押權、買賣交易往來紀錄。 ⑶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特定文件及紀錄。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69號
抗  告  人  華欣資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俊祥  




相  對  人  林僅順會計師


上列當事人間酌定檢查人報酬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9月
5日本院114年度司更一字第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本件係相對人請求抗告人預先給付檢查報酬，經鈞院以113年度司字第55號裁定（下稱第一次裁定）酌定報酬後，抗告人不服，提起第一次抗告，經鈞院以113年度抗字第194號裁定（下稱第一次抗告裁定）廢棄第一次裁定並發回更裁，並由鈞院作出原裁定。按第一次抗告裁定之發回意旨已明示，檢查人得以請求預付檢查費用係類推適用民法第545條之規定，僅就檢查人已著手進行且「已支出」之「必要費用」得預先酌定其金額請求給付。本件相對人僅提出「全部檢查計劃預估時數」，而非已實際進行之工作，更非已支出之必要費用，惟原裁定仍准予相對人得預先請求「報酬」，而非僅止於「必要費用」，並於酌定金額所採認之時數「會計師3.5小時」、「助理63小時」，該時數與相對人「全部檢查計劃預估時數」扣除超出檢查範圍之9小時數相符，故原裁定已就全部報酬酌定其金額，而非僅止於「部分報酬」或「必要費用」之範圍，顯非類推適用民去第545條為其法理依據。本件雙方並無約定預為給付報酬，應回歸採報酬後付主義，非訟事件法第174條僅授權法院得以酌定報酬之數額，並無授權法院得就當事人是否約定報酬先付做出判斷。又抗告人係要求相對人釐清檢查範圍，以瞭解抗告人應提出之資料範圍為何，且原裁定扣除部分檢查時數，並調整報酬費用後，相對人並未修正檢查計畫，是抗告人不知應提出之資料範圍，並無拒絕提供，原裁定應有違誤等語，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相對人之聲請駁回。
二、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制度乃透過法院所選派之立場客觀公正之檢查人行使股東之檢查權，藉以強化公司治理及投資人之保護。次按檢查人之報酬，由公司負擔；其金額由法院徵詢董事及監察人意見後酌定之，非訟事件法第174條亦有明文。再按法院依股東之聲請選派之檢查人得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雖與任意委任他人處理事務之委任法律關係不同，惟其性質相類似，故有關委任之規定，與檢查人選派性質不相抵觸範圍，可類推適用；檢查人之報酬係因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而生，其檢查工作之多寡，內容是否繁瑣均能影響其報酬，故若非已經完成工作時無法審酌適當之全額報酬，因此可類推適用民法第548條規定，原則上採取後付主義。惟考量檢查人於開始檢查後即需投入相當之時間、勞力、費用，倘未能預先支領部分報酬，對其殊為不利，恐將影響檢查人進行檢查工作之意願，是如檢查人於開始檢查後聲請預收部分酬金，基於使檢查工作順利進行之目的，應非法所不許，而檢查人之報酬依法既應由公司給付，如檢查人要求先支付部分報酬，即應向公司請求，對此部分，公司與檢查人間若無法取得協議，應得由公司或檢查人向法院聲請酌定（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非抗字第8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檢查人具有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其權限多以調查公司會計之正確與否，並將調查結果報告選任法院，藉以促動法院於必要時，採取必要措施以維護少數股東權益，藉此補監察人監督之不足，具有相當之公益性質，關於檢查事務之順利進行，較諸任意委任他人處理事務之情形更具迫切性，自不限於公司與檢查人達成協議之狀況下，始認檢查人得要求預先給付部分報酬，而應認得由公司或檢查人向法院聲請，酌定公司應預先給付予檢查人之報酬；又法院酌定檢查人之報酬，雖應徵詢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意見，惟關於報酬之適當數額，乃屬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尚不受檢查人或被檢查公司董事、監察人意見之拘束，而應斟酌檢查人工作之內容以及影響其工作內容繁雜之全部因素，包括檢查所需之成本、檢查人所付出之勞力及時間、檢查之結果與品質、受檢查公司會計資料保存之完善程度、檢查成果及成效等，又檢查人具有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是其報酬之衡量並非全然以市場經濟價值為衡量基準。
三、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字第70號及112年度抗字第142號裁定選派為抗告人之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與特定交易交件及紀錄，有前開裁定在卷可按。
　㈡相對人經法院裁定選派為抗告人之檢查人確定後，雖尚未開始執行檢查事務，然其曾提出113年7月8日113長他字第5號函由本院113年7月16日轉知發函予抗告人，就相對人擔任檢查人執行檢查事務乙事通知抗告人應提出之相關文件及其擬定之檢查項目及查核程序，並進行報價，惟經抗告人以公司無部分文件、收費過高、逾越檢查範圍云云為由，迄未配合相對人執行檢查，此有抗告人113年8月1日陳報狀、113年8月23日（113）華字第1130823001號函、抗告人114年11月14日114長他字第007號函、本院公務電話查詢可證，足認相對人係因抗告人迄未配合而尚未開始檢查工作，依前揭說明，檢查人報酬固原則上採行後付主義，然相對人於進行檢查時必定會支出相當費用，為避免其提供勞務後而無法獲得報酬之風險，並考量及尊重其專業檢查能力，基於使檢查工作順利進行之目的，應認檢查人聲請預先支付檢查報酬，於法尚無不合。又抗告人既爭執相對人請求之報酬金額過高，亦堪認兩造就預付報酬金額無法取得協議，則相對人聲請本院酌定抗告人預先給付相對人報酬，亦屬有據。
　㈢復按法院酌定檢查人報酬，應依個案評估會計師本身所具特定專業知識之價值，與所須投入各項人力之時間、成本、費用、日後之後續事項及風險，及檢查之年度、項目、內容等情，又檢查人具有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是其報酬之衡量非全然以市場經濟價值為衡量基準；而關於檢查人報酬數額之酌定，屬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不受公司董事、監察人意見之拘束，亦非不得參酌其他事項為認定之基礎。查抗告人之實收資本總額達2.3億元，有公司基本資料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67頁），且本件檢查範圍包含抗告人於⑴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⑵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之特定交易交件及記錄，相對人復因抗告人迄未配合提出任何檢查資料而尚未開始檢查工作，於原審裁定時（114年9月5日）時已橫跨四個年度，堪認檢查之期間及項目確屬龐雜，原裁定衡諸上情酌定抗告人應預先給付部分報酬105,000元予相對人，於法並非無據。
　㈢至於抗告人稱原裁定於酌定金額所採認之時數「會計師3.5小時」、「助理63小時」，該時數與相對人「全部檢查計劃預估時數」扣除超出檢查範圍之9小時數相符，原裁定已就全部報酬酌定其金額云云，惟查，本件檢查範圍涵蓋之年度為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迄今已有五個年度，原裁定僅參考相對人為本件聲請時所提供110年1月1日至113年5月31日三個年度之檢查費用明細表所預估會計師及助理之工作時數及部分檢查報酬予以酌定，且敘明關於檢查報酬之總額，須待相對人完成檢查，及提出檢查報告暨相關資料供法院參考後，始終局酌定報酬總額，抗告人所陳，容有誤會。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酌定抗告人應預先給付相對人檢查報酬105,000元，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王婉如
　　　　　　　　　　　　　　　　　　
　　　　　　　　　　　　　　　　　　法　官　葉靜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郭于溱


附表：
		編號

		檢查範圍

		檢查範圍時間

		檢查項目



		1

		業務帳目、財產情形

		自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

		⑴會計帳冊及憑證。
⑵財產文件。
⑶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⑷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2

		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自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

		⑴歷次董事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⑵屏東縣○○鄉○○段0000號等70筆土地之相關抵押權、買賣交易往來紀錄。
⑶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特定文件及紀錄。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69號

抗  告  人  華欣資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俊祥  





相  對  人  林僅順會計師



上列當事人間酌定檢查人報酬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9月

5日本院114年度司更一字第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本件係相對人請求抗告人預先給付檢查報酬，經鈞院以113年度司字第55號裁定（下稱第一次裁定）酌定報酬後，抗告人不服，提起第一次抗告，經鈞院以113年度抗字第194號裁定（下稱第一次抗告裁定）廢棄第一次裁定並發回更裁，並由鈞院作出原裁定。按第一次抗告裁定之發回意旨已明示，檢查人得以請求預付檢查費用係類推適用民法第545條之規定，僅就檢查人已著手進行且「已支出」之「必要費用」得預先酌定其金額請求給付。本件相對人僅提出「全部檢查計劃預估時數」，而非已實際進行之工作，更非已支出之必要費用，惟原裁定仍准予相對人得預先請求「報酬」，而非僅止於「必要費用」，並於酌定金額所採認之時數「會計師3.5小時」、「助理63小時」，該時數與相對人「全部檢查計劃預估時數」扣除超出檢查範圍之9小時數相符，故原裁定已就全部報酬酌定其金額，而非僅止於「部分報酬」或「必要費用」之範圍，顯非類推適用民去第545條為其法理依據。本件雙方並無約定預為給付報酬，應回歸採報酬後付主義，非訟事件法第174條僅授權法院得以酌定報酬之數額，並無授權法院得就當事人是否約定報酬先付做出判斷。又抗告人係要求相對人釐清檢查範圍，以瞭解抗告人應提出之資料範圍為何，且原裁定扣除部分檢查時數，並調整報酬費用後，相對人並未修正檢查計畫，是抗告人不知應提出之資料範圍，並無拒絕提供，原裁定應有違誤等語，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相對人之聲請駁回。

二、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制度乃透過法院所選派之立場客觀公正之檢查人行使股東之檢查權，藉以強化公司治理及投資人之保護。次按檢查人之報酬，由公司負擔；其金額由法院徵詢董事及監察人意見後酌定之，非訟事件法第174條亦有明文。再按法院依股東之聲請選派之檢查人得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雖與任意委任他人處理事務之委任法律關係不同，惟其性質相類似，故有關委任之規定，與檢查人選派性質不相抵觸範圍，可類推適用；檢查人之報酬係因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而生，其檢查工作之多寡，內容是否繁瑣均能影響其報酬，故若非已經完成工作時無法審酌適當之全額報酬，因此可類推適用民法第548條規定，原則上採取後付主義。惟考量檢查人於開始檢查後即需投入相當之時間、勞力、費用，倘未能預先支領部分報酬，對其殊為不利，恐將影響檢查人進行檢查工作之意願，是如檢查人於開始檢查後聲請預收部分酬金，基於使檢查工作順利進行之目的，應非法所不許，而檢查人之報酬依法既應由公司給付，如檢查人要求先支付部分報酬，即應向公司請求，對此部分，公司與檢查人間若無法取得協議，應得由公司或檢查人向法院聲請酌定（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非抗字第8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檢查人具有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其權限多以調查公司會計之正確與否，並將調查結果報告選任法院，藉以促動法院於必要時，採取必要措施以維護少數股東權益，藉此補監察人監督之不足，具有相當之公益性質，關於檢查事務之順利進行，較諸任意委任他人處理事務之情形更具迫切性，自不限於公司與檢查人達成協議之狀況下，始認檢查人得要求預先給付部分報酬，而應認得由公司或檢查人向法院聲請，酌定公司應預先給付予檢查人之報酬；又法院酌定檢查人之報酬，雖應徵詢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意見，惟關於報酬之適當數額，乃屬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尚不受檢查人或被檢查公司董事、監察人意見之拘束，而應斟酌檢查人工作之內容以及影響其工作內容繁雜之全部因素，包括檢查所需之成本、檢查人所付出之勞力及時間、檢查之結果與品質、受檢查公司會計資料保存之完善程度、檢查成果及成效等，又檢查人具有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是其報酬之衡量並非全然以市場經濟價值為衡量基準。

三、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字第70號及112年度抗字第142號裁定選派為抗告人之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與特定交易交件及紀錄，有前開裁定在卷可按。

　㈡相對人經法院裁定選派為抗告人之檢查人確定後，雖尚未開始執行檢查事務，然其曾提出113年7月8日113長他字第5號函由本院113年7月16日轉知發函予抗告人，就相對人擔任檢查人執行檢查事務乙事通知抗告人應提出之相關文件及其擬定之檢查項目及查核程序，並進行報價，惟經抗告人以公司無部分文件、收費過高、逾越檢查範圍云云為由，迄未配合相對人執行檢查，此有抗告人113年8月1日陳報狀、113年8月23日（113）華字第1130823001號函、抗告人114年11月14日114長他字第007號函、本院公務電話查詢可證，足認相對人係因抗告人迄未配合而尚未開始檢查工作，依前揭說明，檢查人報酬固原則上採行後付主義，然相對人於進行檢查時必定會支出相當費用，為避免其提供勞務後而無法獲得報酬之風險，並考量及尊重其專業檢查能力，基於使檢查工作順利進行之目的，應認檢查人聲請預先支付檢查報酬，於法尚無不合。又抗告人既爭執相對人請求之報酬金額過高，亦堪認兩造就預付報酬金額無法取得協議，則相對人聲請本院酌定抗告人預先給付相對人報酬，亦屬有據。

　㈢復按法院酌定檢查人報酬，應依個案評估會計師本身所具特定專業知識之價值，與所須投入各項人力之時間、成本、費用、日後之後續事項及風險，及檢查之年度、項目、內容等情，又檢查人具有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是其報酬之衡量非全然以市場經濟價值為衡量基準；而關於檢查人報酬數額之酌定，屬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不受公司董事、監察人意見之拘束，亦非不得參酌其他事項為認定之基礎。查抗告人之實收資本總額達2.3億元，有公司基本資料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67頁），且本件檢查範圍包含抗告人於⑴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⑵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之特定交易交件及記錄，相對人復因抗告人迄未配合提出任何檢查資料而尚未開始檢查工作，於原審裁定時（114年9月5日）時已橫跨四個年度，堪認檢查之期間及項目確屬龐雜，原裁定衡諸上情酌定抗告人應預先給付部分報酬105,000元予相對人，於法並非無據。

　㈢至於抗告人稱原裁定於酌定金額所採認之時數「會計師3.5小時」、「助理63小時」，該時數與相對人「全部檢查計劃預估時數」扣除超出檢查範圍之9小時數相符，原裁定已就全部報酬酌定其金額云云，惟查，本件檢查範圍涵蓋之年度為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迄今已有五個年度，原裁定僅參考相對人為本件聲請時所提供110年1月1日至113年5月31日三個年度之檢查費用明細表所預估會計師及助理之工作時數及部分檢查報酬予以酌定，且敘明關於檢查報酬之總額，須待相對人完成檢查，及提出檢查報告暨相關資料供法院參考後，始終局酌定報酬總額，抗告人所陳，容有誤會。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酌定抗告人應預先給付相對人檢查報酬105,000元，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王婉如

　　　　　　　　　　　　　　　　　　

　　　　　　　　　　　　　　　　　　法　官　葉靜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郭于溱



附表：

編號 檢查範圍 檢查範圍時間 檢查項目 1 業務帳目、財產情形 自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 ⑴會計帳冊及憑證。 ⑵財產文件。 ⑶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⑷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2 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自110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 ⑴歷次董事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⑵屏東縣○○鄉○○段0000號等70筆土地之相關抵押權、買賣交易往來紀錄。 ⑶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特定文件及紀錄。 





